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分配管理办法
为了更好地激励我校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快速培养年轻教师的科研能力，组建研究团队，确保我校主持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得以高质量、高水平的完成，有效提高科研资源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鼓励我校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对项目科研经费进行合理分配。
第二条  分配对象必须为合同书中包含的项目组成员或与主持人重新签定合作协议的人员。
第三条  分配经费如达到或超过如下标准：理工科2万/人，文科0.6万/人，将视同分配对象主持一个市厅级项目。
第四条  每个由我校主持的国家级项目原则上分配不能超过10个子项目。

第五条  新认定的市厅级项目只在校内待聘职称评审、教师年终科研工作量岗位考核、学院年终科研项目考核中适用。
第六条  科研项目减免教学工作量仍按整个项目进行。

第七条  子项目的经费使用严格按总项目合同的经费预算执行。

第八条  项目结题时，经费使用决算与审计仍由财务和审计部门对整个项目进行。

第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由科学技术处和社会科学处在各自范围内负责解释。
